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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“江苏”行政区划企业名称登记
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
 
第一条 为规范企业名称登记管理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根据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实施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名称使用“江苏”字样的公司、非公司企业法人、合伙企业、个人独资企业（以下简称“企业”）和上述企业分支机构等。
第三条 企业名称由申请人依法自主申报。县级以上企业登记机关负责本辖区企业使用“江苏”字样企业名称的登记管理工作。
第四条 注册资本或者出资额不少于1000万元的企业，企业名称可以申报使用“江苏”字样。
 已经登记的企业，注册资本或出资额不少于500万元的，在3个以上设区市投资设立企业且经营一年以上，其名称可以使用“江苏”字样。
 已经登记的企业，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、国家级或省级专精特新企业且注册资本或出资额不少于500万元的，名称可以使用“江苏”字样。其投资设立的企业，注册资本或出资额不少于500万元的，名称也可以使用“江苏”字样。
高新技术、专精特新企业认定有效期满后，其企业名称或其投资的企业名称继续使用“江苏”字样不符合本条规定的，应及时办理变更。
第五条 企业集团母公司使用“江苏”字样的，应当符合注册资本不少于1000万元且控股3家以上企业法人的条件。
第六条 不含行业或者经营特点企业名称使用“江苏”字样的，或者将“发展”“实业”“产业”“实业发展”“产业发展”等作为行业或经营特点用语的，除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注册资本条件外，还应符合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实施办法》相关规定。
第七条 原名称使用“江苏”字样的企（事）业单位改制的，允许继续保留使用。
第八条 所从属企业的企业名称不含行政区划或冠外省、自治区和直辖市名称，其企业分支机构名称可缀以“江苏”字样。
第九条 已经登记的企业名称使用“江苏”字样的企业，因减少注册资本或者出资额，不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，应当同时办理名称变更登记，不得使用“江苏”字样。
第十条 已经登记使用“江苏”字样的企业名称可以依法转让，受让方应当符合本办法规定的使用“江苏”字样的条件。
第十一条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建立名称抽查制度，发现已经登记的企业名称不符合本办法规定使用“江苏”字样条件或企业名称登记管理相关规定的，按照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实施办法》相关规定，依法及时纠正。
第十二条 “江苏”与市县区行政区划连用的企业名称应符合本办法规定的使用“江苏”字样的条件。本办法实施前“江苏”与市县区行政区划连用的企业名称，不受本办法第四条限制。
第十三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。2016年3月11日修订的《冠“江苏”行政区划的企业名称登记工作规定》（苏工商审批〔2016〕58号）同时废止。
 
 
 
 
 





